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林劭文 

            黃有華 

相  對  人  林楚舷即慈惠素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

　　法第526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

　　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

　　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

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

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

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林楚舷即慈惠素食（聲請狀誤將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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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列成二人）分別以自己名義及商號名義向聲請人借貸金

錢，迄至民國114年6月10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欠本金及已

到期利息、違約金合計新臺幣（下同）500,156元及遲延利

息及違約金。聲請人聲以電話催繳及寄發催告書，通知相對

人前來清償，均未獲置理。經訪查發現債務人經營之自助餐

廳也已易手，商業登記查詢顯示為非營業中。並由司法院裁

判檢索系統發現另由中國信託銀行向其聲請支付命令34,040

元，可知其財務已發生重大困難，難以清償債務。相對人有

逃避債務及轉移資產之高度可能，為防脫產，以圖逃避本件

債務，若不予假扣押，而任其自由處分，債權人之債權必有

日後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將來執行，聲請人願供擔

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起

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51號清償借款之訴，並提出與其所述相

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

借款明細表等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

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催告函回執為憑，堪認聲請人

曾向相對人催繳債務，惟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除提出上揭催告函回執

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

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

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

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

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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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庭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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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林劭文  
            黃有華  
相  對  人  林楚舷即慈惠素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
　　法第526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
　　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
　　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林楚舷即慈惠素食（聲請狀誤將同一人列成二人）分別以自己名義及商號名義向聲請人借貸金錢，迄至民國114年6月10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欠本金及已到期利息、違約金合計新臺幣（下同）500,156元及遲延利息及違約金。聲請人聲以電話催繳及寄發催告書，通知相對人前來清償，均未獲置理。經訪查發現債務人經營之自助餐廳也已易手，商業登記查詢顯示為非營業中。並由司法院裁判檢索系統發現另由中國信託銀行向其聲請支付命令34,040元，可知其財務已發生重大困難，難以清償債務。相對人有逃避債務及轉移資產之高度可能，為防脫產，以圖逃避本件債務，若不予假扣押，而任其自由處分，債權人之債權必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將來執行，聲請人願供擔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起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51號清償借款之訴，並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借款明細表等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催告函回執為憑，堪認聲請人曾向相對人催繳債務，惟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除提出上揭催告函回執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庭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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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林楚舷即慈惠素食（聲請狀誤將同一

    人列成二人）分別以自己名義及商號名義向聲請人借貸金錢

    ，迄至民國114年6月10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欠本金及已到

    期利息、違約金合計新臺幣（下同）500,156元及遲延利息

    及違約金。聲請人聲以電話催繳及寄發催告書，通知相對人

    前來清償，均未獲置理。經訪查發現債務人經營之自助餐廳

    也已易手，商業登記查詢顯示為非營業中。並由司法院裁判

    檢索系統發現另由中國信託銀行向其聲請支付命令34,040元

    ，可知其財務已發生重大困難，難以清償債務。相對人有逃

    避債務及轉移資產之高度可能，為防脫產，以圖逃避本件債

    務，若不予假扣押，而任其自由處分，債權人之債權必有日

    後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將來執行，聲請人願供擔保

    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起

    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51號清償借款之訴，並提出與其所述相

    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

    借款明細表等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

    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催告函回執為憑，堪認聲請人

    曾向相對人催繳債務，惟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除提出上揭催告函回執

    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

    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

    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

    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

    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庭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林劭文  

            黃有華  

相  對  人  林楚舷即慈惠素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

　　法第526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

　　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

　　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林楚舷即慈惠素食（聲請狀誤將同一人列成二人）分別以自己名義及商號名義向聲請人借貸金錢，迄至民國114年6月10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欠本金及已到期利息、違約金合計新臺幣（下同）500,156元及遲延利息及違約金。聲請人聲以電話催繳及寄發催告書，通知相對人前來清償，均未獲置理。經訪查發現債務人經營之自助餐廳也已易手，商業登記查詢顯示為非營業中。並由司法院裁判檢索系統發現另由中國信託銀行向其聲請支付命令34,040元，可知其財務已發生重大困難，難以清償債務。相對人有逃避債務及轉移資產之高度可能，為防脫產，以圖逃避本件債務，若不予假扣押，而任其自由處分，債權人之債權必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將來執行，聲請人願供擔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起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51號清償借款之訴，並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借款明細表等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催告函回執為憑，堪認聲請人曾向相對人催繳債務，惟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除提出上揭催告函回執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庭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